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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06年度北京市技工学校教师系列初、中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京劳社培指发〔2006〕91号

2006年06月27日 

 

各有关局（总公司）劳动人事（教育）处，各技工学校： 

   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2006年技工学校教师系列初、中级职称评审工作，根据北京市人事局《关于2006年度职称评审工作

安排的通知》（京人发〔2006〕24号）有关文件精神，现结合今年我市技工学校教师系列初、中级职称评审工作实际，提

出如下要求： 

    一、2006年度北京市初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定于10月30日前完成。请各单位及申报人员做好相应准

备，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报送相关材料。 

    二、申报中级职称条件 

    （一）申报讲师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
    1、从事技工学校教师工作，具有大学本科学历4年以上（含4年），并担任助理讲师4年以上（含4年）条件者； 

    2、本人参加全国外语考试（国英c级），成绩合格；计算机模块考试合格达2个以上者（含2个）；60年以前出生的人

员免考计算机。 

    3、凡在校担任英语课程讲课的教师，申报讲师职称，须参加第二外语的考试； 

    4、凡具备规定学历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可不受所学专业限制，直接申请参加相应系列（专业）的考试、评审。 

 

    （二）申报一级实习指导教师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
    

    1、担任二级实习指导教师4年以上（含4年），并取得大学本科学历4年以上（含4年）条件者； 

    2、本人参加计算机模块考试合格达2个以上者（含2个）； 60年以前出生的人员免考计算机。 

    三、各有关局（总公司）针对所属学校职称评审工作要高度重视，加强政策指导，特别是对少数不具备国家颁布的

《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》规定的学历、资历条件，要破格申报高一级职务的人员，必须在其工作岗位中做出突出成绩，

在教学学术上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，严格把关，认真评审，做好审核工作，并按要求将破格申报技工学校职称评审人员的

材料，于7月30日之前报送市人事局审核批准。 

    四、区县职校教师参加申报职称，需由区县人事局开具委托函，方可参加职称评审。 

    五、凡符合申报技工学校教师系列初、中级职称条件的人员，请在北京市劳动保障局网站（www.bjld.gov.cn）下载

申报表、附表。 

    六、各单位请于8月22日—31日将申报技工学校教师系列初、中级职称人员的评审材料，报送市职业技能培训指导中

心，并按规定交纳评审费，初级每人80元，中级120元。 

    联系人：彭向东 

    联系电话：68354530 

    地址：西直门外南路2号302室 

    附件：1.北京市技工学校教师系列初、中级职称申报材料目录 

    2.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申报表（请下载） 

    3.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申报表（附表）（请下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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